
直播与短视频营销微专业

招生简章

一、直播与短视频营销微专业介绍

为助力学生提升就业能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特面向在校大二

年级以上的学生设立本微专业。

直播与短视频营销微专业立足于我校市场营销江苏省一流本科专

业优势，紧密结合短视频、直播与电商等新兴行业的产业需求，充分整

合校内外学科优势、专业优势、业界资源优势，培养学生在短视频和直

播电商领域的创新创业能力，掌握相关的营销、运营和制作技能，提高

专业素养和从业能力，全面提升求职、创业竞争力。

二、培养目标

直播与短视频营销微专业旨在培养学生精通直播与短视频营销全

流程，掌握内容创作、拍摄剪辑、账号运营、流量投放等专业技能，具

备市场洞察、数据分析及营销策划能力，能独立策划并执行营销方案，

有效利用平台规则提升传播效果，助力企业品牌推广与产品营销，适应

新媒体行业快速发展需求，具备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创业精神，能够承

担企事业单位相关领域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三、招生对象及条件

招生对象：大二及以上年级在校学生。



报名条件：对直播与短视频营销方向感兴趣，学习时间有保障。

计划招生人数：50 人（30 人以下不开班），超过招生人数按学分

绩点排名择优录取。

四、学制

1.5 年。

五、授课方式

本微专业独立开班，周六、日上课，线下授课。

六、学分认定与证书授予

学生在规定学制内修完本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且成绩

全部合格的，由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颁发《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微

专业结业证》。

七、学籍管理

1.学生自愿报名，经开课学院选拔，确定学生录取名单后报教务处

备案。

2.修读微专业的学生不再单独设置学号，使用原学号修读。

3.修读微专业课程不能代替所在专业课程，微专业课程成绩不纳入

平均学分绩点计算。

4.微专业课程考核不合格者，由开课学院安排一次补考，补考不及

格者，须重修学习。微专业课程考核不合格的，不影响评奖评优和主修

专业毕业资格。



5.学生如有特殊情况未能在规定时间修完微专业总学分，可申请课

程重修，最长学习时间不超过录取日期后的 24 个月。

八、招生时间安排及报名方式

第一阶段 提交报名表

2026 年 3 月 14 日前符合报名条件的学员于工作日期间，将报名表

送至智圆楼 B 区 405 工商管理学院教务办公室登记报名。

第二阶段 录取及缴纳课程费用：

2026 年 3 月 17 日公布学员录取名单；

已录取的学员 3月 19 日前登录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缴费系统，

按照 150 元/每学分缴纳课程总费用，具体安排请以届时通知为准。逾

期不缴费者视为弃学。

第三阶段 开课：

2026 年 3 月 21 日由工商管理学院组织开课。

九、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十、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智圆楼 B区 405 工商管理学院教务办公室

咨询电话：025-57879678


